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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》。 

二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

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情

况如下： 

单位：人民币 万元 

序

号 
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

募集资金投

资金额 

截至 2023 年

6 月 30 日实

际已投入金

额 

截至 2023 年

6 月 30 日实

际已投入比

例 

1 
年产 7.5GW 高效电池和 5GW 高效

电池组件建设项目 
562,257.98 400,000.00 333,379.48 83.34% 

2 海宁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74,978.81 50,000.00 28,677.65 57.36% 

3 补充流动资金 150,000.00 150,000.00 149,999.56 100.00% 

4 
新型太阳能高效电池片项目二期

工程 
345,210.74 115,800.00 115,800.00 100.00% 

5 年产 20GW 拉棒切方建设项目 429,240.27 145,721.03 145,721.03 100.00% 

6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111,680.00 111,680.00 111,680.00 100.00% 

合计 1,673,367.80 973,201.03 885,257.72 90.96% 

为了符合当地政府对区域产业的土地长远规划，同时结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

与研发需要，优化土地资源配置，提高空间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，公司对部分募

投项目变更了实施地点及实施主体。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16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

第十七次会议、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

施地点及实施主体的议案》，同意将“年产 7.5GW 高效电池和 5GW 高效电池组

件建设项目”的部分实施地点由浙江省海宁市袁花镇变更为浙江省海宁市尖山新

区；将“海宁研发中心建设项目”的实施地点由浙江省海宁市袁花镇变更为浙江

省海宁市尖山新区，实施主体由浙江晶科能源有限公司变更为晶科能源（海宁）

有限公司。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、保荐人就上述事项

出具了同意意见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1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地点及实施主体的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22-006）。 

三、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

（一）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基本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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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公司当前募投项目实际进展情况，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、募集资金用途

及投资项目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，拟对募投项目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日期进

行调整，具体如下： 

项目名称 
变更前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日

期 

变更后预计达到可使用状

态日期 

海宁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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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，仅涉及项目进度的变化，未改变其投资内容、投资总

额、实施主体，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重大不利的影响。本次对部分募投项

目延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，符合中国证监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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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所述，公司监事会同意募投项目进行延期的事项。 

五、保荐人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保荐人认为：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宜已经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

审议通过，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，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，符合相关

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要求。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

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，不存在变相改变

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综上，保荐人对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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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部分

募投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》之签字盖章页） 

 

 

保荐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陈   昶                张世举 

 

 

 

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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